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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

2月26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236826

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主文第二項廢棄，發回由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其餘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下稱原事務

官）於民國114年12月26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字第236826號

（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原處分於

115年1月2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5年1月6日對原處分聲

明異議，原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程

序方面經核與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

之4第1項本文、第2項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如附表所示之臺北市○○區○○段○○段00

00號建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僅標示位在同段317地號

土地上，異議人無從知悉同段325地號土地亦為系爭建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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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俟地政事務所函覆本院始知悉上情，本院未要求

異議人補正或先為撤回，卻逕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致異議人受有已繳交高達新臺幣17萬餘元之執行費之損害，

為此爰依法聲明異議。

三、按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同使用部

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

移轉或設定負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定有明文。

又建築物及其基地同屬債務人所有者，宜將建築物及其基地

併予查封、拍賣。其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情形

者，應將其建築物及其基地併予查封、拍賣，不得分別拍

定，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40點第7項規定甚

明。次按共有人因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而提起

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法院固得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規定，

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惟共有人請求分割之共有物，倘係公寓大廈之專有部

分，而無法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須採變賣共有物以價金

分配於各共有人之方法分割，因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

第2項規定，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

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共有人自應

請求就該專有部分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基

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一併請求變價分割。

四、經查：

　㈠異議人持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175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

書（下稱系爭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如附表所示之

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准予變價分割。執行處於114年1

2月19日囑託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就系爭不動產為查封登

記，松山地政回函表示異議人及相對人另登記持有松山區美

仁段二小段325地號土地同為系爭建物之建築基地，依民法

第799條第5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應與系

爭不動產一併移轉；另異議人與相對人張宗本、張麗華另有

同段4098號建物為317地號土地之地上建物等情，有松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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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114年12月22日北市松地登字第1147010657號函可佐（見

執行卷第39至40頁），執行處以異議人之強制執行聲請違反

上開規定，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人不服，爰向本院提起本件

聲明異議等節，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誤。

　㈡查系爭確定判決並未載明併就325地號土地部分准予變價分

割，倘依異議人聲請變賣如系爭不動產，即與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有違，地政機關並已明示依土地登規則

第140條規定，不受理查封登記，是系爭不動產部分即屬執

行不能至明。再者，因系爭確定判決為變價分割共有物判

決，屬對物之執行名義，執行法院應依該確定判決所載准予

變價分割之範圍實施強制執行，逾此範圍之標的即屬未經確

定判決判明之事項，執行法院不得逕為何種處分，前揭執行

名義既未列入系爭建物之基地部分（即317地號土地），執

行法院自無法將系爭建物及基地併附拍賣。

　㈢又債權人於執行程序撤回強制執行之聲請者，並不當然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83條第1項後段退費之規定，故原則上不得請

求退回已繳執行費之3分之2。惟系爭確定判決未將317地號

土地一併列入，本件異議人聲請強制執行，係因法律上強制

規定致客觀上無法執行，此種執行不能若非債權人所能預

見，應不可歸責於債權人，是異議人已繳納之執行費是否可

退回，應視其有無可歸責之原因，此部分應由執行處再行調

查認定。

　㈣從而，原事務官未加釐清異議人之聲請遭駁回有無可歸責

性，即裁定執行費由異議人負擔，容有未洽，爰由本院將此

部分予以廢棄，發回原事務官另為適法之處理。至原事務官

駁回異議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強制執行之聲請，並無違誤。

異議意旨仍持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強制執行

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第79條，裁定

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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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

號

不動產 面積（平

方公尺）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區○

○段○○段000

地號土地

1,079 張麗華 10000之35

張宗本 125000分之693

蘇琡雅 10000分之10

吳睿騰 0000000分之56

2 臺北市○○區○

○段○○段0000

○號（建物門牌

臺北市○○區○

○○路○段000

號10樓之2）房

屋

209.38 張麗華 10000分之2727

張宗本 15625分之6819

蘇琡雅 10000分之2727

吳睿騰 250000分之4546

備

註

附屬建物：陽臺（44.28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臺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2948.77

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0000分之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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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36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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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宗本  
            張麗華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2月26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236826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主文第二項廢棄，發回由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其餘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下稱原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2月26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字第236826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原處分於115年1月2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5年1月6日對原處分聲明異議，原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程序方面經核與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如附表所示之臺北市○○區○○段○○段0000號建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僅標示位在同段317地號土地上，異議人無從知悉同段325地號土地亦為系爭建物之建築基地，俟地政事務所函覆本院始知悉上情，本院未要求異議人補正或先為撤回，卻逕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致異議人受有已繳交高達新臺幣17萬餘元之執行費之損害，為此爰依法聲明異議。
三、按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同使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建築物及其基地同屬債務人所有者，宜將建築物及其基地併予查封、拍賣。其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情形者，應將其建築物及其基地併予查封、拍賣，不得分別拍定，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40點第7項規定甚明。次按共有人因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而提起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法院固得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規定，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惟共有人請求分割之共有物，倘係公寓大廈之專有部分，而無法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須採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之方法分割，因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共有人自應請求就該專有部分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基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一併請求變價分割。
四、經查：
　㈠異議人持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175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下稱系爭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准予變價分割。執行處於114年12月19日囑託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就系爭不動產為查封登記，松山地政回函表示異議人及相對人另登記持有松山區美仁段二小段325地號土地同為系爭建物之建築基地，依民法第799條第5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應與系爭不動產一併移轉；另異議人與相對人張宗本、張麗華另有同段4098號建物為317地號土地之地上建物等情，有松山地政114年12月22日北市松地登字第1147010657號函可佐（見執行卷第39至40頁），執行處以異議人之強制執行聲請違反上開規定，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人不服，爰向本院提起本件聲明異議等節，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誤。
　㈡查系爭確定判決並未載明併就325地號土地部分准予變價分割，倘依異議人聲請變賣如系爭不動產，即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有違，地政機關並已明示依土地登規則第140條規定，不受理查封登記，是系爭不動產部分即屬執行不能至明。再者，因系爭確定判決為變價分割共有物判決，屬對物之執行名義，執行法院應依該確定判決所載准予變價分割之範圍實施強制執行，逾此範圍之標的即屬未經確定判決判明之事項，執行法院不得逕為何種處分，前揭執行名義既未列入系爭建物之基地部分（即317地號土地），執行法院自無法將系爭建物及基地併附拍賣。
　㈢又債權人於執行程序撤回強制執行之聲請者，並不當然準用民事訴訟法第83條第1項後段退費之規定，故原則上不得請求退回已繳執行費之3分之2。惟系爭確定判決未將317地號土地一併列入，本件異議人聲請強制執行，係因法律上強制規定致客觀上無法執行，此種執行不能若非債權人所能預見，應不可歸責於債權人，是異議人已繳納之執行費是否可退回，應視其有無可歸責之原因，此部分應由執行處再行調查認定。
　㈣從而，原事務官未加釐清異議人之聲請遭駁回有無可歸責性，即裁定執行費由異議人負擔，容有未洽，爰由本院將此部分予以廢棄，發回原事務官另為適法之處理。至原事務官駁回異議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強制執行之聲請，並無違誤。異議意旨仍持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面積（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

		1,079

		張麗華

		10000之35



		


		


		


		張宗本

		125000分之693



		


		


		


		蘇琡雅

		10000分之10



		


		


		


		吳睿騰

		0000000分之56



		2

		臺北市○○區○○段○○段0000○號（建物門牌臺北市○○區○○○路○段000號10樓之2）房屋

		209.38

		張麗華

		10000分之2727



		


		


		


		張宗本

		15625分之6819



		


		


		


		蘇琡雅

		10000分之2727



		


		


		


		吳睿騰

		250000分之4546



		備註

		附屬建物：陽臺（44.28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臺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2948.77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0000分之37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365號

異  議  人  蘇琡雅  







相  對  人  吳睿騰  







            張宗本  

            張麗華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

2月26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236826

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主文第二項廢棄，發回由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其餘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下稱原事務官

    ）於民國114年12月26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字第236826號（下

    稱系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原處分於115

    年1月2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5年1月6日對原處分聲明

    異議，原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程序

    方面經核與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

    4第1項本文、第2項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如附表所示之臺北市○○區○○段○○段0000號建

    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僅標示位在同段317地號土地上

    ，異議人無從知悉同段325地號土地亦為系爭建物之建築基

    地，俟地政事務所函覆本院始知悉上情，本院未要求異議人

    補正或先為撤回，卻逕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致異議

    人受有已繳交高達新臺幣17萬餘元之執行費之損害，為此爰

    依法聲明異議。

三、按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同使用部

    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

    移轉或設定負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定有明文。

    又建築物及其基地同屬債務人所有者，宜將建築物及其基地

    併予查封、拍賣。其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情形者

    ，應將其建築物及其基地併予查封、拍賣，不得分別拍定，

    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40點第7項規定甚明。次

    按共有人因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而提起請求分

    割共有物之訴，法院固得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規定，以原物

    分配於各共有人，或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惟共有人請求分割之共有物，倘係公寓大廈之專有部分，而

    無法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須採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

    各共有人之方法分割，因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

    定，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

    基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共有人自應請求就該

    專有部分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基地所有權

    之應有部分一併請求變價分割。

四、經查：

　㈠異議人持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175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

    （下稱系爭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如附表所示之不

    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准予變價分割。執行處於114年12

    月19日囑託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就系爭不動產為查封登記

    ，松山地政回函表示異議人及相對人另登記持有松山區美仁

    段二小段325地號土地同為系爭建物之建築基地，依民法第7

    99條第5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應與系爭

    不動產一併移轉；另異議人與相對人張宗本、張麗華另有同

    段4098號建物為317地號土地之地上建物等情，有松山地政1

    14年12月22日北市松地登字第1147010657號函可佐（見執行

    卷第39至40頁），執行處以異議人之強制執行聲請違反上開

    規定，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人不服，爰向本院提起本件聲明

    異議等節，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誤。

　㈡查系爭確定判決並未載明併就325地號土地部分准予變價分割

    ，倘依異議人聲請變賣如系爭不動產，即與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4條第2項規定有違，地政機關並已明示依土地登規則第

    140條規定，不受理查封登記，是系爭不動產部分即屬執行

    不能至明。再者，因系爭確定判決為變價分割共有物判決，

    屬對物之執行名義，執行法院應依該確定判決所載准予變價

    分割之範圍實施強制執行，逾此範圍之標的即屬未經確定判

    決判明之事項，執行法院不得逕為何種處分，前揭執行名義

    既未列入系爭建物之基地部分（即317地號土地），執行法

    院自無法將系爭建物及基地併附拍賣。

　㈢又債權人於執行程序撤回強制執行之聲請者，並不當然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83條第1項後段退費之規定，故原則上不得請

    求退回已繳執行費之3分之2。惟系爭確定判決未將317地號

    土地一併列入，本件異議人聲請強制執行，係因法律上強制

    規定致客觀上無法執行，此種執行不能若非債權人所能預見

    ，應不可歸責於債權人，是異議人已繳納之執行費是否可退

    回，應視其有無可歸責之原因，此部分應由執行處再行調查

    認定。

　㈣從而，原事務官未加釐清異議人之聲請遭駁回有無可歸責性

    ，即裁定執行費由異議人負擔，容有未洽，爰由本院將此部

    分予以廢棄，發回原事務官另為適法之處理。至原事務官駁

    回異議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強制執行之聲請，並無違誤。異

    議意旨仍持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強制執行

    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第79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面積（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 1,079 張麗華 10000之35    張宗本 125000分之693    蘇琡雅 10000分之10    吳睿騰 0000000分之56 2 臺北市○○區○○段○○段0000○號（建物門牌臺北市○○區○○○路○段000號10樓之2）房屋 209.38 張麗華 10000分之2727    張宗本 15625分之6819    蘇琡雅 10000分之2727    吳睿騰 250000分之4546 備註 附屬建物：陽臺（44.28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臺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2948.77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0000分之37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365號
異  議  人  蘇琡雅  






相  對  人  吳睿騰  






            張宗本  
            張麗華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2月26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236826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主文第二項廢棄，發回由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其餘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下稱原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2月26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字第236826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原處分於115年1月2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5年1月6日對原處分聲明異議，原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程序方面經核與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如附表所示之臺北市○○區○○段○○段0000號建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僅標示位在同段317地號土地上，異議人無從知悉同段325地號土地亦為系爭建物之建築基地，俟地政事務所函覆本院始知悉上情，本院未要求異議人補正或先為撤回，卻逕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致異議人受有已繳交高達新臺幣17萬餘元之執行費之損害，為此爰依法聲明異議。
三、按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同使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建築物及其基地同屬債務人所有者，宜將建築物及其基地併予查封、拍賣。其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情形者，應將其建築物及其基地併予查封、拍賣，不得分別拍定，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40點第7項規定甚明。次按共有人因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而提起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法院固得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規定，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惟共有人請求分割之共有物，倘係公寓大廈之專有部分，而無法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須採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之方法分割，因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共有人自應請求就該專有部分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基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一併請求變價分割。
四、經查：
　㈠異議人持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175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下稱系爭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准予變價分割。執行處於114年12月19日囑託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就系爭不動產為查封登記，松山地政回函表示異議人及相對人另登記持有松山區美仁段二小段325地號土地同為系爭建物之建築基地，依民法第799條第5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應與系爭不動產一併移轉；另異議人與相對人張宗本、張麗華另有同段4098號建物為317地號土地之地上建物等情，有松山地政114年12月22日北市松地登字第1147010657號函可佐（見執行卷第39至40頁），執行處以異議人之強制執行聲請違反上開規定，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人不服，爰向本院提起本件聲明異議等節，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誤。
　㈡查系爭確定判決並未載明併就325地號土地部分准予變價分割，倘依異議人聲請變賣如系爭不動產，即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有違，地政機關並已明示依土地登規則第140條規定，不受理查封登記，是系爭不動產部分即屬執行不能至明。再者，因系爭確定判決為變價分割共有物判決，屬對物之執行名義，執行法院應依該確定判決所載准予變價分割之範圍實施強制執行，逾此範圍之標的即屬未經確定判決判明之事項，執行法院不得逕為何種處分，前揭執行名義既未列入系爭建物之基地部分（即317地號土地），執行法院自無法將系爭建物及基地併附拍賣。
　㈢又債權人於執行程序撤回強制執行之聲請者，並不當然準用民事訴訟法第83條第1項後段退費之規定，故原則上不得請求退回已繳執行費之3分之2。惟系爭確定判決未將317地號土地一併列入，本件異議人聲請強制執行，係因法律上強制規定致客觀上無法執行，此種執行不能若非債權人所能預見，應不可歸責於債權人，是異議人已繳納之執行費是否可退回，應視其有無可歸責之原因，此部分應由執行處再行調查認定。
　㈣從而，原事務官未加釐清異議人之聲請遭駁回有無可歸責性，即裁定執行費由異議人負擔，容有未洽，爰由本院將此部分予以廢棄，發回原事務官另為適法之處理。至原事務官駁回異議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強制執行之聲請，並無違誤。異議意旨仍持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面積（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

		1,079

		張麗華

		10000之35



		


		


		


		張宗本

		125000分之693



		


		


		


		蘇琡雅

		10000分之10



		


		


		


		吳睿騰

		0000000分之56



		2

		臺北市○○區○○段○○段0000○號（建物門牌臺北市○○區○○○路○段000號10樓之2）房屋

		209.38

		張麗華

		10000分之2727



		


		


		


		張宗本

		15625分之6819



		


		


		


		蘇琡雅

		10000分之2727



		


		


		


		吳睿騰

		250000分之4546



		備註

		附屬建物：陽臺（44.28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臺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2948.77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0000分之37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365號

異  議  人  蘇琡雅  







相  對  人  吳睿騰  







            張宗本  

            張麗華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民國114年12月26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236826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主文第二項廢棄，發回由原司法事務官更為適當之處分。

其餘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處）司法事務官（下稱原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2月26日作成114年度司執字第236826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原處分於115年1月2日送達異議人，異議人於115年1月6日對原處分聲明異議，原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程序方面經核與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如附表所示之臺北市○○區○○段○○段0000號建號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僅標示位在同段317地號土地上，異議人無從知悉同段325地號土地亦為系爭建物之建築基地，俟地政事務所函覆本院始知悉上情，本院未要求異議人補正或先為撤回，卻逕駁回異議人強制執行之聲請，致異議人受有已繳交高達新臺幣17萬餘元之執行費之損害，為此爰依法聲明異議。

三、按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同使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建築物及其基地同屬債務人所有者，宜將建築物及其基地併予查封、拍賣。其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情形者，應將其建築物及其基地併予查封、拍賣，不得分別拍定，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40點第7項規定甚明。次按共有人因共有物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而提起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法院固得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規定，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或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惟共有人請求分割之共有物，倘係公寓大廈之專有部分，而無法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須採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之方法分割，因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共有人自應請求就該專有部分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基地所有權之應有部分一併請求變價分割。

四、經查：

　㈠異議人持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175號民事判決及確定證明書（下稱系爭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准予變價分割。執行處於114年12月19日囑託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就系爭不動產為查封登記，松山地政回函表示異議人及相對人另登記持有松山區美仁段二小段325地號土地同為系爭建物之建築基地，依民法第799條第5項、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應與系爭不動產一併移轉；另異議人與相對人張宗本、張麗華另有同段4098號建物為317地號土地之地上建物等情，有松山地政114年12月22日北市松地登字第1147010657號函可佐（見執行卷第39至40頁），執行處以異議人之強制執行聲請違反上開規定，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人不服，爰向本院提起本件聲明異議等節，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誤。

　㈡查系爭確定判決並未載明併就325地號土地部分准予變價分割，倘依異議人聲請變賣如系爭不動產，即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有違，地政機關並已明示依土地登規則第140條規定，不受理查封登記，是系爭不動產部分即屬執行不能至明。再者，因系爭確定判決為變價分割共有物判決，屬對物之執行名義，執行法院應依該確定判決所載准予變價分割之範圍實施強制執行，逾此範圍之標的即屬未經確定判決判明之事項，執行法院不得逕為何種處分，前揭執行名義既未列入系爭建物之基地部分（即317地號土地），執行法院自無法將系爭建物及基地併附拍賣。

　㈢又債權人於執行程序撤回強制執行之聲請者，並不當然準用民事訴訟法第83條第1項後段退費之規定，故原則上不得請求退回已繳執行費之3分之2。惟系爭確定判決未將317地號土地一併列入，本件異議人聲請強制執行，係因法律上強制規定致客觀上無法執行，此種執行不能若非債權人所能預見，應不可歸責於債權人，是異議人已繳納之執行費是否可退回，應視其有無可歸責之原因，此部分應由執行處再行調查認定。

　㈣從而，原事務官未加釐清異議人之聲請遭駁回有無可歸責性，即裁定執行費由異議人負擔，容有未洽，爰由本院將此部分予以廢棄，發回原事務官另為適法之處理。至原事務官駁回異議人就系爭不動產所為強制執行之聲請，並無違誤。異議意旨仍持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賴秋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8　　日

　　　　　　　　　　　　　　　　書記官　顏莉妹

附表：

編號 不動產 面積（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臺北市○○區○○段○○段000地號土地 1,079 張麗華 10000之35    張宗本 125000分之693    蘇琡雅 10000分之10    吳睿騰 0000000分之56 2 臺北市○○區○○段○○段0000○號（建物門牌臺北市○○區○○○路○段000號10樓之2）房屋 209.38 張麗華 10000分之2727    張宗本 15625分之6819    蘇琡雅 10000分之2727    吳睿騰 250000分之4546 備註 附屬建物：陽臺（44.28平方公尺）　　　　　　　　  共有部分：臺北市○○區○○段0000○號（面積2948.77平方公尺，權利範圍10000分之373）    





